
日照一 22 岁男子被抓，称控制不住自己

有女友也有工作却抢劫强奸 6 次
本报记者 徐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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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夜班独自回家

女子差点被强奸
6月18日晚10点，市民李丽

(化名)下了夜班后骑电动车回
家，行驶到滨州路与兖州路交
会处附近时，她发现身后有一
名骑摩托车的男子。

突然，男子加速行驶到李
丽身边，伸出右脚使劲踹向李
丽，李丽失去重心摔到路边的
一个小沟里，男子随即跳下车，
扑到李丽身上开始撕扯李丽的
衣服，李丽拼命反抗，被男子扇
了两巴掌，还被打了头一下。

李丽边挣扎边喊“救命”，
但男子并没有停手，就在这时，
远处一名市民走了过来，男子
惊慌逃跑，“他还抢走了我包里
的70多元钱。”报警后，惊魂未
定的李丽对警察说。

接到李丽报警后，东港公

安分局治安办的民警发现，这
已经是自5月份以来，他们接到
的第4起尾随独行女子抢劫强
奸的案子了。根据受害人描述，
嫌疑人骑着黑色摩托车，身高
1 . 7米左右，年龄在20多岁，操日
照本地口音。

“3起作案是在晚1 0点左
右，都是尾随到僻静处时将受
害人拖拽到路边绿化带或小树
林后施暴，还有一起在下午2

点。根据分析，我们觉得这是同
一人所为。”办案民警说。

监控锁定嫌疑人

巡逻民警抓住色狼
东港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和

高科园治安办的民警立即成立
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

“根据受害者的描述，我们
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监控录
像，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清晰

面貌。”东港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的民警说。

7月5日晚10点，东港公安
分局治安办的巡逻民警在滨州
路巡逻时，发现一名骑着黑色
摩托车的男子行迹可疑。民警
悄悄跟上去，男子在小超市买
东西时，民警确定男子就是嫌
疑人，遂马上上前，将男子控制
住。

审讯中，男子一直不承认
自己作案，但受害人却一眼将
他认出，终于男子心理防线崩
溃，对尾随抢劫强奸的事实供
认不讳。

两次强奸得逞

受害人都没报警
该男子交代，自今年3月份

以来，他一共做案6起，除了在
高科园治安办辖区内的强奸未
遂的4起，在昭阳路和迎宾路抢

劫强奸2起，均得逞。
7月8日，在日照市看守所，

记者见到了犯罪嫌疑人张某。
张某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
么会去抢劫强奸，“其实我有女
友，工作也不错，也不知道为什
么就控制不住自己。”

“第一次作案时，我把她拖
到了路边的小树林里实施了强
奸，事后又拿走了那个女人钱
包里的几十元钱。”张某说，他
那时候也害怕，但受害女子并
没有报警，“这也让我觉得可能
没事，就接二连三作案了。”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该案
中两名被张某强奸的女子都没
有报警，也许她们有自己的考
虑，“但这不仅助长了张某的气
焰也不利于案件的侦破。”

民警提醒女性市民，夜深
后最好不要独自出门，出门时
也不要携带贵重物品，“一旦受
侵害要及时报警。”

日照一名 22 岁男子，有女友也有工作，但
却尾随独身女强奸抢劫 6 起，其中 4 起因为受
害人强烈反抗再加上被人发现最终未遂，另两
起得逞。

7 月 5 日晚 10 点，该男子又在寻找目标
时，被东港公安分局高科园治安办的巡逻民警
抓获。

在看守所内，张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报记者 徐艳 摄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
员 庞尊玺) 天气炎热，人的脾气也
趋于暴躁。两名给日钢送煤的司机，就
因为卸车排队的小事大打出手。7月5

日，打人者赔偿被打方3000元。
7月1日晚，前往日钢送货的张某

和朋友刘某，在排队等待卸车期间，去
吃晚饭。吃过饭后，张某和刘某回到了
各自车辆停放处。刘某发现原来停在
自己后面的货车已经卸完货准备离
开，就上前和该车驾驶员何某理论为
啥插队卸货。

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
张某看到刘、何二人争吵，就从面包车
上下来，上前扇了何某两巴掌，又打了
两拳。何某当即报警，并且拔打了120。
张某看到对方已报警，撒腿就跑了。

岚山公安分局工业区派出所民警
接警后迅速前往处置，将还留在现场
的刘某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随后，民警通过电话劝说已经逃离的
张某前来自首。

7月2日，张某主动来工业区派出
所投案。查清事实后，民警认为张某殴
打他人的违法事实情节轻微，未对何
某造成身体伤害，且事后张某认识到
自己的违法行为，主动向受害人赔礼
道歉并取得谅解，双方均表示愿意接
受调解。

7月5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张某
向何某赔礼道歉，并一次性赔偿何某
检查费、误工费等三千元，双方达成了
调解协议。

货车排队卸煤

司机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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